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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保障居民供水安全、卫生和社会公众利益，规范高层住宅二次供水工程建设技术标准，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的地域范围为杭州市主城区：含上城、下城、江干、拱墅、西湖和滨江六个区。

1.0.3  本导则适用于新建和扩建高层住宅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工程的设计、安装调试及验收。

1.0.4  已建的高层住宅生活饮用水二次供水改造工程可参照本导则执行。

1.0.5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工程的建设技术标准除应符合本导则的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

1.0.6  本导则规定高层住宅二次供水工程范围为：从市政引入管至高层用户进户水表出水阀门止，不含进户水表出水阀门至用户的管道和用水设施。

2  术  语
2.0.1  二次供水

当市政给水管网不能满足用户对水压、水量的要求，通过储存、加压等设施经管道供给用户的供水方式。

2.0.2  二次供水设施

为二次供水设置的泵房、水池（箱）、水泵、阀门、电气、自控装置、消毒设备、压力水容器、 供水管道等。

2.0.3  叠压（无负压）供水

利用市政供水管网压力直接增压的二次供水方式。

2.0.4  叠压（无负压）供水设施

由管道、压力传感器、水泵机组、双向补偿器及稳压补偿罐、阀门、电气和自控装置等组成。

2.0.5  气压供水 

由水泵和压力罐以及一些附件组成，水泵将水压入压力罐，依靠罐内的压缩空气压力，自动调节供水流量和保持供水压力的供水方式。

2.0.6  水池（箱）、增压泵供水

市政供水管网进入水池（箱）后，由水泵机组增压的二次供水方式。

2.0.7  水池（箱）、增压泵供水设施

由管道、水池（箱）、水泵机组、阀门、气压罐、电气、自控装置等设施组成的一套供水设施。

2.0.8  竖向分区

建筑给水系统中，在垂直向分成若干供水区。

2.0.9  并联供水

建筑物各竖向给水分区有独立增（减）压系统供水的方式。

2.0.10  串联供水

建筑物各竖向给水分区，逐区串级增（减）压供水的方式。

2.0.11  引入管

由市政供水管网引入至二次供水设施的管段。

3  基  本  规  定

3.0.1  当高层住宅生活饮用水用户对水压、水量要求超过市政供水管网的供水能力时，必须建设二次供水设施。 

3.0.2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不得影响市政供水管网正常供水。

3.0.3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应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入使用。

3.0.4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工程的设计、施工、监理应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承担。

3.0.5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应独立设置系统，并应有相应的建筑围护结构。

3.0.6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应具有防污染措施。

3.0.7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应有运行安全保障措施。

3.0.8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中的涉水产品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17219 的有关规定。

3.0.9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备应有铭牌标识和产品质量相关资料。同时应具有省级以上（含）卫生管理部门颁发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许可批件》及省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出具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检验报告。

4  水质、水量、水压

4.0.1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水质必须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的有关规定。

4.0.2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水量应根据小区规模、用水范围、服务人数、用水器具、设备用水量进行计算确定。用水定额及计算方法，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民用建筑节水设计标准》GB50555、《浙江省用水定额（试行）》的有关规定。

4.0.3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系统的供水压力应根据最不利用水点所需的工作压力确定。

5  系  统  设  计

5.1    一般规定

5.1.1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系统的设计应符合城市供水管网现状和规划供水体系的要求并应与市政供水管网的供水能力和用户的用水需求相匹配。

5.1.2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安全、卫生使用和节能、节地、节水、节材的要求，并应符合环境保护、施工安装、操作管理、维修检测等要求。

5.1.3  高层住宅应计量到户，水表应设置在给水专用管道井内，水表应采用集抄或远传水表，水表后安装防空转阀。

5.2    系统选择

5.2.1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系统应依据市政给水管网条件，综合小区建筑物高度、建筑物分布、设备安装条件、维护管理方便、节能节水等因素，应尽量利用市政给水水压，经技术经济比较后，合理选择。

5.2.2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系统可采用下列供水方式：

1 变频调速供水；

2 叠压（无负压）供水；

3 增压设备和高位水池（箱）联合供水；

4 气压供水。

5.2.3  高层住宅给水系统的竖向分区及分区压力应符合：

1 各分区最不利配水点的水压，应满足用水器具的用水水压；

2 高层住宅进户管给水压力不应大于0.35MPa，且应符合当地住宅的节能要求。

5.2.4  高层住宅建筑高度不超过100m的给水系统，宜采用垂直分区并联供水，必要时辅以分区减压的供水方式，减压阀宜采用一用一备；建筑高度超过100m的给水系统，宜采用垂直串联供水方式。

5.2.5  叠压供水方式应有条件使用：市政管管径不小于300mm，引入管管径不得大于市政给水管管径的1/3，且水压不小于0.22MPa。采用叠压供水方式时，必须经供水部门同意，同时不得影响该区域周边用户用水。

5.3    流量与压力

5.3.1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系统设计用水量计算应包括管网漏失水量和未预见水量，管网漏失水量和未预见水量之和宜按最高日用水量的 5％～10％计算。

5.3.2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系统的设计流量和管道水力计算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的规定。

5.3.3  叠压供水系统的设计压力应考虑市政供水管网可利用水压，并应按市政给水管网的最高压力进行校核。

5.3.4  高层住宅采用减压阀供水方式的系统，减压阀后配件处的最大压力应按减压阀失效情况下进行校核，其压力不应大于配件的产品标准规定的水压试验压力。

5.3.5  高位水池（箱）与最不利用水点的高差应满足用水点水压要求，当不能满足时，应采取增压措施。

5.4    管道布置

5.4.1  当使用二次供水的居住小区规模在 7000 人以上时，市政给水引入宜采用两路进水。二次供水管网应布置成环状，与小区二次供水管网连接的加压泵出水管不应少于两条，环状管网应分段设置检修阀门。

5.4.2  引入管应从条件许可的市政供水管网单独引入。并设水表计量，水表后应安装止回阀，二路进水应设倒流防止器。

5.4.3  室外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道的布置不得造成生活用水污染，当达不到要求时，应采取相应的保护措施，并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的规定。

5.4.4  高层住宅内二次供水管道应布置在单独设置的管道井内，管道井尺寸应满足安装与检修要求，井内应有照明与排水设施。

5.4.5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管道的伸缩补偿装置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执行。

5.4.6    叠压供水设备应预留消毒设施接口。

6  设  备  设  施
6.1    水池（箱）

6.1.1  水池（箱）应独立设置，严禁与消防等其它用水合用。
6.1.2  水池（箱）的材质宜优先选择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不锈钢材料，焊接材料应与水箱同材质，不锈钢焊缝应进行抗氧化处理。水池（箱）采用混凝土材质时，应结构合理、内壁光洁、内拉筋无毛刺、不渗漏，且内壁应选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易清洁的材料铺砌或涂覆。

6.1.3  水池（箱）应设置在维护方便、通风良好、不结冰的房间内。为减少二次污染和满足“安保”要求，不宜在建筑物外设置水池（箱）。

6.1.4  水池（箱）距污染源、污染物的距离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6.1.5  住宅低位水池（箱）贮水有效容积，当资料不足时，宜按最高日用水量的15%-20%确定。

6.1.6  当水池（箱）容积大于30m3时，宜分为容积基本相等的两格，或设两座水池（箱），并用管道联通，且能独立工作。

6.1.7  水池（箱）高度不宜超过3.0m。当水池（箱）高度大于1.5m时，水池（箱）内外应设置爬梯。水箱内爬梯、支撑件及配件等，必须使用符合国家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不锈钢材料。

6.1.8  建筑物内水池（箱）侧壁与墙面间距不应小于0.7m，安装有管道或外爬梯的侧面，净距不应小于1.0m；水池（箱）与室内建筑凸出部分间距不应小于0.5m；水池（箱）顶部人孔与楼板间距不应小于0.8m；水池（箱）底部应架空，距地面不应小于0.5m,并应具有排水条件。

6.1.9  水池（箱）应设进水管、出水管、溢流管、泄水管、通气管（透气孔）、人孔，并应符合下列规定：

1 进水管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

2 水箱进水管管底应高于溢流管管顶，高差应等于进水管管径，且不小于0.1m；出水管管底应高于水池（箱）内底，高差不小于0.1m；

3 水箱宜优先选择顶部进水；进、出水管的布置不得产生水流短路，必要时应设导流装置；

4 进、出水管上必须安装阀门，且进水管除安装普通阀门外，还应安装机械或电气控制的水位控制阀；

5 溢流管管径应大于进水管管径，宜采用水平喇叭口集水，溢流管出口末端应设置不锈钢防护网；

6 泄水管应设在水池（箱）底部，管径不应小于DN50。水池（箱）底部应有不小于0.01的坡度，坡向泄水管或集水坑；

7 溢流管、泄水管严禁与排水系统直接连接并应有不小于0.2m的空气间隙；

8 通气管管径不应小于DN50，通气管口应安装孔径为40μm的不锈钢微孔过滤器；

9 水池（箱）人孔必须加盖、带锁、封闭严密，且设置报警装置，人孔高出水池（箱）外顶不应小于0.1m。圆型人孔直径不应小于0.7m，方型人孔每边长不应小于0.7m。

6.1.10  水池（箱）应设灵敏有效的液位监测装置，在水箱水位超高和超低时能自动报警，同时设溢流报警装置。

6.2    压力水容器

6.2.1  压力水容器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钢制压力容器》GB150及有关标准的规定。

6.2.2  压力水容器应选用不锈钢材料，焊接材料应与压力水容器材质相匹配，焊缝应进行抗氧化处理。

6.2.3  二次供水应采用隔膜式气压给水设备，保证气水隔离。

6.2.4  压力水容器的设计压力应符合国家有关技术标准的规定。

6.2.5  用“水池+变频泵”供水模式时，应采用“保压”装置，减少低峰流量时泵的启动次数。

6.3    水泵
6.3.1  高层住宅二次供水设施选用的水泵，噪声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法》JB/T8098中的B级要求；振动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泵的振动测量与评价方法》JB/T8097中的B级要求。水泵应选用不锈钢材质。

6.3.2  二次供水设施中的水泵选择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安全可靠、高效节能、自动控制、低噪声、维修方便；

2 水泵额定转速时的工作点应位于水泵高效区的末端（右端），水泵应能自动交替工作，单泵运行应能自动和手动切换；

3 用水量变化较大的用户，宜采用多台水泵组合供水，同一供水分区，水泵型号不宜超过两种，生产厂家宜为同一个；

4 每个加压给水系统的水泵机组应设备用泵，备用泵应和主泵相同型号，同时应能自动和手动切换、交替使用。

6.3.3  当采用水泵机组时，应采取减振措施。

6.3.4  每台水泵的出水管上，应装设带缓冲管的压力表、止回阀和阀门（也可用多功能阀取代止回阀），必要时应设置水锤消除装置。

6.3.5  水泵应采用自灌式吸水。

6.3.6  水泵应设计成自动运行方式。

6.4    管道与附件

6.4.1  二次供水给水管应选择耐压、耐腐蚀的管材，埋地给水管应采用球墨铸铁管、有可靠内外防腐的钢管、不锈钢管、钢塑复合管、内衬不锈钢镀锌钢管；地下室管线、建筑物内给水管道应采用安装方便的不锈钢管、钢塑复合管、内衬不锈钢镀锌钢管。

6.4.2  二次供水管道应涂覆颜色，并标明二次供水。各高、中、低分区管道应在各阀门处和表前立管处涂覆颜色并加以汉字区分。埋地二次供水管道应做好路线标示。

6.4.3  严禁二次供水管道与非饮用水管道直接连接。

6.4.4  二次供水管道应根据安装位置的需要，采取相应的隔热、防冻或防结露措施；裸露在地下室的管道应采取防结露措施。

6.4.5  根据管径、承受压力及安装环境等条件，应选用水力条件好、关闭灵活、耐腐蚀、寿命长的铜、不锈钢或阀体为球墨铸铁、阀杆、阀芯为不锈钢或铜材质的阀门。阀板宜为软橡胶密封。浮球阀的浮球、连接杆必须为不锈钢或铜材质。

6.4.6  阀门应设置在易操作和方便检修的位置。


6.4.7  二次供水管道应在管道隆起部位和最高点处设置自动排气装置。

6.4.8  供水管道的过滤器滤网应采用不锈钢或铜材质，滤网目数应为20目～40目。应在如下位置设置供水管道过滤器：

1 减压阀、自动水位控制阀等阀件前；

2 叠压供水设备的进水管处。

6.4.9  倒流防止器的设置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的规定，宜选用低阻力倒流防止器。

6.5    消毒设备

6.5.1  二次供水设施的水池（箱）应设置消毒设备。消毒设备应安全、卫生、环保、节能、耐用、便于安装检修。

6.5.2  消毒设备可选择紫外线消毒器、臭氧发生器、次氯酸钠储存和投加设备、二氧化氯发生器等。其设计、安装和使用应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的规定和产品说明书。

6.5.3  紫外线消毒器应具备对紫外线照射强度的在线检测，并宜有自动清洗功能。

6.5.4  采用次氯酸钠、二氧化氯和臭氧消毒，泵房必须独立设置于地面以上，且应配备具有相应专业资质的人员进行管理。采用二氧化氯消毒泵房和加氯间设计应执行相关规范的防毒、防火、防爆要求。采用次氯酸钠消毒应设计漏液储存和回收装置，并预留送药车进入的通道。

6.5.5  臭氧发生装置和次氯酸钠投加装置必须设置在室内，且室内应设置必要的通风设备或空调设备，满足臭氧发生装置和次氯酸钠对室内环境温度的要求。

6.5.6  采用臭氧消毒必须设置尾气消除装置，所有与臭氧气体或溶解有臭氧的水体接触的材料必须耐臭氧腐蚀。在设有臭氧发生器的建筑内，其用电设备必须采用防爆型。

6.5.7  次氯酸钠储存和投加设施须提供相应的卫生许可批件、符合卫生标准，其余消毒装置须提供生产厂家的卫生许可证。

7  泵   房
7.0.1  泵房宜单独设置，优先选择设置于地面以上。

7.0.2  若不具备上述条件，设置于住宅建筑内部或地下，则应满足下述规定：

1 若设置于住宅建筑内部的泵房，应设置独立的出入口，也可从公共通道直接进入。 

2 泵房不得设置在起居室或卧室的上层、下层和毗邻的房间内。
3 泵房不得设置在厕所、浴室、盥洗室、厨房、污水处理间等下层。

4 建筑高度≥100m时，设置在中间楼层的泵房应采取可靠的减振防噪措施。

7.0.3  泵房应安装钢制隔声平开防火防盗门，门应向外开启，其尺寸应满足搬运最大设备的需要。窗户及通风孔应设防护格栅式网罩。

7.0.4  泵房环境噪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声环境质量标准》GB3096和《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118的要求。

7.0.5  泵房内电控系统应采取防水、防潮和消防等安全保护措施，电气设备的底部应高出泵房地面不小于0.3米。

7.0.6  室外泵房内部地面高出外部地面的距离不宜小于0.3m，水泵基础高出地面的距离不应小于0.15m。

7.0.7  泵房的内墙、地面应选用符合环保要求、易清洁的材料铺砌或涂覆，泵房内应整洁，严禁存放易燃、易爆、易腐蚀及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的物品。

7.0.8  室外单独设置的泵房净高不低于3.5m，设置在地下室内的泵房净高不低于3.0m，并应满足设备起吊高度要求。

7.0.9  泵房应设置排水设施，泵房内地面应有不小于0.01的坡度坡向排水设施。

7.0.10  泵房应设置通风装置，保证房间内通风良好，确保设备运行环境处于符合规定的湿度和温度范围。

7.0.11  泵房内应有设施维修的空间，内部主要通道宽度不小于1.2m，根据水泵电机等设备的重量设置起重设备。

7.0.12  建筑物内的泵房宜设在专用房间内，不得与消防或其它泵房共用一间。且应有可贸易结算的独立用电计量装置。

7.0.13  不得间断供水的泵房，应采用双电源或双回路供电方式。如不能满足时，应设置备用电源，其能力应能满足发生事故时的用水要求。

7.0.14  泵房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照明设计标准》GB50034的规定设置独立照明和应急照明。

7.0.15  独立的泵房建筑物应按照《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采取防雷措施。

7.0.16  泵房应采用共用接地网，接地网的接地电阻应符合其中设备接地电阻最小值的要求。泵房接地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交流电气装置的接地设计规范》GB/T50065。

7.0.17  动力电缆和通信电缆应引入泵房，满足电力和网络接入要求。泵房应配置网络设备，满足自控及安防数据实时传输。

8  控制、保护及安防系统
8.1    控制

8.1.1  二次供水泵房应设置独立的水泵自控系统，与泵房电控柜进行通讯，并采集和输出泵房内设备的开关量、模拟量等信号。

8.1.2  泵房必须配置压力传感器、流量计（或大口径远传水表），应有水压、液位、电压、电流、有功、无功、有功电度、频率等实时检测仪表，宜配置浊度仪、余氯仪等在线监测仪表，并实现仪表数据的采集和上传，实现数据的实时传输。

8.1.3  泵房控制柜应符合下列规定：

1 应按现行国家标准《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执行；

2 应具备“自动-手动”和“就地-远程”功能，并预留通信接口；

3 应具有必要的参数、状态和信号显示功能；

4 备用泵可设定为故障切除自投和定时轮换互投。

8.1.4  泵房自控系统应符合下列规定：

1 泵房自控系统应采用支持OPC通讯的小型PLC，具备RJ45端口和RS-485端口，支持EtherNet/IP 和Modbus RTU协议。 

2 无法以通讯方式采集和输出的模拟量信号统一采用4-20mA信号。

3 泵房累计流量必须以通讯方式采集。

8.1.5  变频调速控制时，设备应能自动进行保压运行控制，变频器的设置应符合当地供水部门的要求。

8.1.6  叠压供水设备应能进行压力、流量控制，并应有进水压力达到设定值（可能对市政管网造成负压影响的压力值）时自动关闭供水系统的控制功能。 

8.1.7  检测仪表的量程应为工作点测量值的1.5倍～2倍。

8.1.8  泵房自控系统宜设人机界面，界面应汉化、图标明显、显示清晰、便于操作。

8.1.9  二次供水泵房应申请专线加入二次供水泵房管理部门的专网，泵房内信号统一采集到二次供水泵房管理部门的监控平台。可采用有线及无线两种方案。

8.1.10  液位测量应优先选择超声波液位仪，设置超声波液位计有困难时，液位测量可采用投入式静压液位计或其他具有电信号输出的液位计。液位仪测量精度不低于0.5%。

8.1.11  进出水流量计应采用分体式电磁流量仪，流量仪测量精度不低于1.0%。其他仪表，如压力、余氯、浊度等仪表应根据工艺设计要求和环境要求进行选择；压力仪测量精度不低于1.0% ，余氯仪测量精度不低于3.0%，浊度仪测量精度不低于2.0%。

8.2    保护

8.2.1  控制设备应有过载、短路、过压、缺相、欠压、过热和缺水等故障报警及自动保护功能。对可恢复的故障应能自动或手动消除，恢复正常运行。

8.2.2  设备的电控柜(箱) 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电气控制设备》GB/T3797的规定。变频调速供水电控柜（箱）还应符合现行行业标准《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CJ/T352的规定。

8.2.3  水池（箱）应设液位保护措施，遇超高液位或超低液位时，能自动报警和停机。

8.2.4  外部引入的电源和信号应配置电源和信号电涌保护器，电涌保护器的选择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GB50057及《建筑物电子信息系统防雷技术规范》GB50343。

8.3    安防系统

8.3.1  泵房应设置出入口控制系统，出入口控制系统应提供标准的串行通信接口。出入口控制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出入口控制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6。

8.3.2  泵房应设置入侵报警系统，入侵报警系统应提供标准的串行通信接口。入侵报警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入侵报警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4。

8.3.3  泵房应设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并能监控到重要部位(入口、水池或水箱人孔等)及设备（控制柜、水泵等），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提供标准的串行通信接口和网络接口。人孔处设报警装置。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应符合现行国家标准《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95。

9  调试与验收

9.1    调试

9.1.1  应严格按现行国家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的要求进行系统调试。

9.1.2  水泵应进行点动及连续运转试验，当泵后压力达到设定值时，对压力、流量、液位等自动控制环节应进行人工扰动试验，且均应达到设计要求。

9.1.3  调试后必须对供水设备、管道进行冲洗和消毒。

9.2    验收

9.2.1  二次供水设施验收应符合以下规定

1 工程质量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和《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执行；

2 设备安装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机械设备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通用规范》GB50231执行；

3 电气安装验收应按现行国家标准《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执行。

9.2.2  竣工验收应严格按现行国家标准《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的要求检查相应的文件资料和项目。

9.2.3  二次供水设施验收内容：

1 设备材质；

2 设备供水参数；

3 设备显示仪表；

4 设备控制与数据传输系统；

5 设备接地等保护功能；

6 水泵机组设置；

7 水箱及压力水容器的材质与设置；

8 阀门与管道设置；

9 消毒设备

9.2.4  验收合格后必须将有关设计、施工及验收的文件立卷归档，工程归档必须符合《建设工程文件归档整理规范》GB/T50328等有关规定的要求，并向供水部门提交一份存档。

9.2.5  二次供水设施在交付使用前，必须进行清洗消毒，并由有资质的水质监测机构对二次供水水质进行检测，检测结果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和《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的规定后，经供水部门和卫生部门验收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本导则用词说明
1  为便于在执行本导则条文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2  条文中指明应按其他有关标准执行的写法为：“应按...执行”或“应符合...的规定”。

引用标准名录

《民用建筑隔声设计规范》GBJ118

《室外给水设计规范》GB50013

《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GB50015

《通用用电设备配电设计规范》GB50055

《机械设备安装工程及验收适用规范》GB50231

《建筑给水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

《泵站设计规范》GB/T50265

《压缩机、风机、泵安装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GB50275

《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

《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

《钢制压力容器》GB150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标准》GB3096

《电气控制设备》GB/T3797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

《生活饮用水输配水设备及防护材料的安全性评价标准》GB/T17219

《微机控制变频调速给水设备》JG/T3009

《泵的振动测量与评价方法》JB/T8097

《泵的噪声测量与评价方法》JB/T8098
《城镇给水排水技术规范》GB50788

《二次供水工程技术规程》CJJ140

《城市居民生活用水量标准》GB/T50331

《二次供水设施卫生规范》GB17051

《管网叠压供水技术规程》CECS221

附：条文说明
